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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第一試筆試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壹、各類科普通科目均為： 

一、憲法與英文(各占百分之五十)。 

二、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六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貳、本考試試題題型，除「國文」採申論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其餘均採申論式試題。考試時間

除建築工程類科建築設計（著重建築規劃與設計概念）為六小時外，其餘應試科目均為二小時。

參、各考試類科凡列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關提列任用計畫時，須依選試科目分別填列需用名額，並

按選填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錄取。選試科目在 2科以上之類科，已按選試科目之排列順序搭

配成套（以一般行政類科為例，公共政策研究、民法刑法總則研究為第一套，大陸政策與兩岸關係（包

括兩岸關係相關法律及其施行細則、中國大陸憲法、兩岸關係的國際因素、中國大陸對台政策與兩岸協

商）、政治經濟學理論與全球化為第二套；大陸政策與兩岸關係（包括兩岸關係相關法律及其施行細則、

中國大陸憲法、兩岸關係的國際因素、中國大陸對台政策與兩岸協商）、中國大陸民族研究（包括中

國大陸少數民族政策、民族學概論）為第三套。）用人機關應依不同配套之選試科目填列需用名

額，不得自行組合選試科目。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類

別 

職

組 

職

系 

類

科 
專   業   科   目 

職
系

類
科

專   業   科  目 
說明 

行

政 

普

通

行

政 

一

般

行

政 

一

般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包括

行政救濟法） 

四、行政學研究 

五、公共政策研究 

或大陸政策與兩岸關

係（包括兩岸關係相

關法律及其施行細

則、中國大陸憲法、

兩岸關係的國際因

素、中國大陸對台政

策與兩岸協商） 

六、民法刑法總則研究 

或政治經濟學理論與

全球化 

或中國大陸民族研究

（包括中國大陸少數

民族政策、民族學概

論） 

一

般

行

政

一

般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 

四、行政學研究 

五、公共政策研究 

六、民法刑法總則研究

1. 國家安全會議從國家戰略高

度整合各部會需求建議各部

會培育大陸事務專才。 

2. 參酌國內各大學大陸事務相

關研究所課程內容及用人機

關意見訂定。 

3. 司法院基於「有權利，即有

救濟；有救濟，斯為權利」

之理念，行政救濟法係研究

行政法學之重心所在；再者

相關行政訴訟事件增多，行

政機關內部人員接觸行政救

濟相關法規，日益頻繁，爰

對於行政救濟法之熟稔，實

有予以重視及強化之必要。

是以，建請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二級考試規則附表二中所

有專業科目列考「行政法研

究」者，均修正為「行政法

研究（包括行政救濟法）」。

4.應試科目五、六為選試科目。其

中第一套為：公共政策研究、民

法刑法總則研究；第二套為：大

陸政策與兩岸關係（包括兩岸關

係相關法律及其施行細則、中國

大陸憲法、兩岸關係的國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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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中國大陸對台政策與兩岸協

商）、政治經濟學理論與全球化；

第三套為：大陸政策與兩岸關係

（包括兩岸關係相關法律及其施

行細則、中國大陸憲法、兩岸關

係的國際因素、中國大陸對台政

策與兩岸協商）、中國大陸民族

研究（包括中國大陸少數民族

政策、民族學概論）。 

一

般

民

政 

一

般

民

政 

三、行政法研究（包括

行政救濟法） 

四、行政學研究 

五、地方自治研究 

六、民法刑法總則研究 

一

般

民

政

一

般

民

政

三、行政法研究 

四、行政學研究 

五、地方自治研究 

六、民法刑法總則研究

社

會

行

政 

社

會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包括

行政救濟法） 

四、社會福利理論與社

會工作 

五、社會福利政策與立

法 

六、社會研究法 

社

會

行

政

社

會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 

四、社會福利理論與社

會工作 

五、社會福利政策與立

法 

六、社會研究法 

行

政 

普

通

行

政 

人

事

行

政 

人

事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包括

行政救濟法） 

四、行政學研究 

五、人事行政學研究

（包括考銓制度與

法規） 

六、各國人事制度研究 

人

事

行

政

人

事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 

四、行政學研究 

五、人事行政學研究

（包括考銓制度

與法規） 

六、各國人事制度研究

司法院基於「有權利，即有救
濟；有救濟，斯為權利」之理念，
行政救濟法係研究行政法學之
重心所在；再者相關行政訴訟事
件增多，行政機關內部人員接觸
行政救濟相關法規，日益頻繁，
爰對於行政救濟法之熟稔，實有
予以重視及強化之必要。是以，
建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
試規則附表二中所有專業科目
列考「行政法研究」者，均修正
為「行政法研究（包括行政救濟
法）」。 

行

政 

普

通

行

政 

戶

政 

戶

政 

三、行政法研究（包括

行政救濟法） 

四、國籍法規與入出國

及移民法規（包括

國籍法、入出國及

移民法等法律及其

相關法規） 

五、戶政法規（包括戶籍

法、姓名條例、涉

外民事法律適用

法、臺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人民關係條

例等法律及其相關

法規） 

或大陸政策與兩岸

關係（包括兩岸關係

相關法律及其施行細

戶

政

戶

政
三、行政法研究 

四、國籍法規與入出國

及移民法規（包括

國籍法、入出國及

移民法等法律及其

相關法規） 

五、戶政法規(包括戶籍

法、姓名條例、涉

外民事法律適用

法、臺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人民關係條

例等法律及其相關

法規) 

六、民法總則與親屬編

1. 司法院基於「有權利，即有
救濟；有救濟，斯為權利」
之理念，行政救濟法係研究
行政法學之重心所在；再者
相關行政訴訟事件增多，行
政機關內部人員接觸行政救
濟相關法規，日益頻繁，爰
對於行政救濟法之熟稔，實
有予以重視及強化之必要。
是以，建請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二級考試規則附表二中所
有專業科目列考「行政法研
究」者，均修正為「行政法
研究（包括行政救濟法）」。

2. 應試科目五、六為選試科
目。其中第一套為：戶政法規
（包括戶籍法、姓名條例、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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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中國大陸憲法、

兩岸關係的國際因

素、中國大陸對台政

策與兩岸協商） 

六、民法總則與親屬編

或兩岸民事法律比

較（包括臺灣地區之

民法、大陸地區之民

法通則、合同法、婚

姻法、收養法、繼承

法） 

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
例等法律及其相關法規）、
民法總則與親屬編；第二套
為：大陸政策與兩岸關係（包
括兩岸關係相關法律及其施
行細則、中國大陸憲法、兩
岸關係的國際因素、中國大
陸對台政策與兩岸協商）、
兩岸民事法律比較（包括臺
灣地區之民法、大陸地區之
民法通則、合同法、婚姻法、
收養法、繼承法）。 

原

住

民

族

行

政 

原

住

民

族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包括

行政救濟法） 

四、臺灣原住民族史研

究 

五、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研究 

六、公共政策研究(包

括原住民族政策) 

原

住

民

族

行

政

原

住

民

族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 

四、臺灣原住民族史研

究 

五、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研究 

六、公共政策研究(包括

原住民族政策) 

普

通

行

政 

勞

工

行

政 

勞

工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包括

行政救濟法） 

四、勞資關係與勞工運

動 

五、勞工政策與勞工立

法 

六、就業安全與勞工福

利 

勞

工

行

政

勞

工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 

四、勞資關係與勞工運

動 

五、勞工政策與勞工立

法 

六、就業安全與勞工福

利 

司法院基於「有權利，即有救
濟；有救濟，斯為權利」之理念，
行政救濟法係研究行政法學之
重心所在；再者相關行政訴訟事
件增多，行政機關內部人員接觸
行政救濟相關法規，日益頻繁，
爰對於行政救濟法之熟稔，實有
予以重視及強化之必要。是以，
建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
試規則附表二中所有專業科目
列考「行政法研究」者，均修正
為「行政法研究（包括行政救濟
法）」。 

行

政 

文

教

新

聞

行

政 

文

化

行

政 

文

化

行

政 

三、文化政策與文化研

究 

四、文化行政與藝術管

理 

五、社會科學理論 

或大陸政策與兩岸關

係（包括兩岸關係相

關法律及其施行細

則、中國大陸憲法、

兩岸關係的國際因

素、中國大陸對台政

策與兩岸協商） 

六、藝術理論與藝術史 

或中國大陸文化研究 

文

化

行

政

文

化

行

政

三、文化政策與文化研

究 

四、文化行政與藝術管

理 

五、社會科學理論 

六、藝術理論與藝術史

應試科目五、六為選試科目。其
中第一套為：社會科學理論、藝
術理論與藝術史；第二套為：大
陸政策與兩岸關係（包括兩岸關
係相關法律及其施行細則、中國
大陸憲法、兩岸關係的國際因
素、中國大陸對台政策與兩岸協
商）、中國大陸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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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行

政 

教

育

行

政 

三、教育行政學研究(包

括主要教育法規)  

四、教育史與比較教育 

五、教育哲學 

或大陸政策與兩岸

關係（包括兩岸關係

相關法律及其施行細

則、中國大陸憲法、

兩岸關係的國際因

素、中國大陸對台政

策與兩岸協商） 

六、教育計畫與評鑑研

究 

或中國大陸高等教

育研究 

教

育

行

政

教

育

行

政

三、教育計畫與評鑑研

究  

四、教育哲學  

五、教育行政學研究(包

括主要教育法規) 

六、教育史與比較教育

應試科目五、六為選試科目。其

中第一套為：教育哲學、教育計

畫與評鑑研究；第二套為：大陸

政策與兩岸關係（包括兩岸關係

相關法律及其施行細則、中國大

陸憲法、兩岸關係的國際因素、

中國大陸對台政策與兩岸協

商）、中國大陸高等教育研究。

行

政 

文

教

新

聞

行

政 

新

聞 

新

聞 

三、大眾媒介問題研究

(包括新聞傳播法

規) 

四、外國文(法文、德

文、日文、西班牙

文、韓文、阿拉伯

文、俄文、意文、

馬來亞文、葡萄牙

文或土耳其文；包

括作文、翻譯與應

用文) 

五、英文(包括作文、翻

譯與應用文) 

六、國際關係研究 

或大陸政策與兩岸

關係（包括兩岸關

係相關法律及其施

行細則、中國大陸

憲法、兩岸關係的

國際因素、中國大

陸對台政策與兩岸

協商） 

新
聞
新

聞

三、大眾媒介問題研究

(包括新聞傳播法

規)  

四、國際關係研究  

五、外國文(法文、德

文、日文、西班牙

文、韓文、阿拉伯

文、俄文、意文、

馬來亞文、葡萄牙

文或土耳其文；包

括作文、翻譯與應

用文) （選試科目）

六、英文(包括作文、翻

譯與應用文) 

應試科目六為選試科目。 

行

政 

文

教

新

聞

行

政 

教

育

行

政 

體

育

行

政 

三、中外體育史研究 

四、體育行政及法規研

究 

五、運動行銷學研究 

六、運動管理學研究 

教

育

行

政

體

育

行

政

新增類科 1. 為順應全國各縣市政府陸續
設立體育專責機關來推動體
育運動業務之趨勢，且目前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業將「體育行政」列為考試
類科有案，為延攬體育優秀
人才，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建
議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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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增列「體育行政」類科，
並將該類科置於「普通行政」
職組之「教育行政」職系項
下。 

2. 參考高考三級同類科應試科
目訂定。 

財

務

行

政 

會

計 

會

計 
三、會計學（包括高等

會計學、中級會計

學與管理會計學） 

四、政府會計 

五、審計學研究 

六、會計審計法規(包括

預算法、會計法、

決算法、審計法等

法律及其相關法

規) 

會

計

會

計

三、高等會計學與管理

會計 

四、政府會計 

五、審計學研究 

六、會計審計法規(包括

預算法、會計法、

決算法、審計法等

法律及其相關法

規) 

行政院主計處為使初任公務人

員能勝任日趨多元化之經濟活

動所需具備之會計理論，以及兼

顧實際業務需求，認為高等會計

學及中級會計學皆有列入考試

範圍之必要，又鑑於中級會計學

涵蓋範圍較廣及一般性主題之

會計處理，復考量部分附屬單位

預算仍運用高等會計學處理特

定會計帳務，管理會計學則可配

合內部需求而設計特定會計資

訊供管理者作決策。爰為兼顧多

元化會計理論及業務實際需

要，建議「高等會計學與管理會

計」修正為會計學（包括高等會

計學、中級會計學與管理會計

學）。 

行

政 

法

務

行

政 

司

法

行

政 

司

法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包括

行政救濟法） 

四、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包括民事特別法) 

五、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包括刑事特別法) 

六、大陸政策與兩岸關係

（包括兩岸關係相關

法律及其施行細則、

中國大陸憲法、兩岸

關係的國際因素、中

國大陸對台政策與兩

岸協商） 

司

法

行

政

司

法

行

政

新增類科 國家安全會議從國家戰略高度
整合各部會需求建議各部會培
育大陸事務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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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建

行

政 

經

建

行

政 

經

建

行

政 

三、國際經濟學研究 

四、公共經濟學(包括財

政學) 

五、高等經濟理論(包括

個體經濟與總體經

濟學) 

或大陸政策與兩岸關

係（包括兩岸關係相

關法律及其施行細

則、中國大陸憲法、

兩岸關係的國際因

素、中國大陸對台政

策與兩岸協商）  

六、數量方法(包括計量

經濟學與數理統

計) 

或中國大陸產業經濟

研究 

或兩岸高教與科技發

展研究 

經

建

行

政

經

建

行

政

三、國際經濟學研究 

四、公共經濟學(包括

財政學) 

五、高等經濟理論(包

括個體經濟與總

體經濟學) 

六、數量方法(包括計

量經濟學與數理

統計) 

應試科目五、六為選試科目。其

中第一套為：高等經濟理論(包

括個體經濟與總體經濟學)、數

量方法(包括計量經濟學與數理

統計)；第二套為：大陸政策與

兩岸關係（包括兩岸關係相關法

律及其施行細則、中國大陸憲

法、兩岸關係的國際因素、中國

大陸對台政策與兩岸協商）、中

國大陸產業經濟研究；第三套

為：大陸政策與兩岸關係（包括

兩岸關係相關法律及其施行細

則、中國大陸憲法、兩岸關係的

國際因素、中國大陸對台政策與

兩岸協商）、兩岸高教與科技發

展研究。 

行

政 

外

務

行

政 

僑

務

行

政 

僑

務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包括

行政救濟法） 

四、經濟學研究 

五、外國文(英文、法

文、德文、日文、

西班牙文、韓文、

阿拉伯文或俄文；

包括作文、翻譯與

應用文)（選試科

目） 

六、僑務行政與法規 

僑

務

行

政

僑

務

行

政

三、行政法研究 

四、經濟學研究 

五、外國文(英文、法

文、德文、日文、

西班牙文、韓文、

阿拉伯文或俄文；

包括作文、翻譯與

應用文)（選試科

目） 

六、僑務行政與法規 

司法院基於「有權利，即有救
濟；有救濟，斯為權利」之理念，
行政救濟法係研究行政法學之
重心所在；再者相關行政訴訟事
件增多，行政機關內部人員接觸
行政救濟相關法規，日益頻繁，
爰對於行政救濟法之熟稔，實有
予以重視及強化之必要。是以，
建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
試規則附表二中所有專業科目
列考「行政法研究」者，均修正
為「行政法研究（包括行政救濟
法）」。 

行

政 

經

建

行

政 

農

業

行

政 

農

業

行

政 

三、農業經濟學研究 

四、農產運銷與貿易研

究 

五、農企業管理研究（包

括農業合作組織管

理） 

或大陸政策與兩岸關

係（包括兩岸關係相

關法律及其施行細

則、中國大陸憲法、

兩岸關係的國際因

素、中國大陸對台政

策與兩岸協商） 

農

業

行

政

農

業

行

政

新增類科 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基於農業

產業發展之特殊性，非經建

行政職組下之其他職系可取

代，故應比照工業行政、商

業行政職系在農業行政職系

下增設農業行政類科，以便

晉用農業行政之專才。 

2. 參酌職系說明書、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意見及高考三級應

試科目訂定。 

3. 應試科目五、六為選試科

目。第一套為：農企業管理

研究（包括農業合作組織管

理） 農業發展與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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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農業發展與政策研

究 

或中國大陸農業問

題研究 

理）、農業發展與政策研究；

第二套為：大陸政策與兩岸

關係（包括兩岸關係相關法

律及其施行細則、中國大陸

憲法、兩岸關係的國際因

素、中國大陸對台政策與兩

岸協商）、中國大陸農業問題

研究。 

行

政 

 

經

建

行

政 

農

業

行

政 

漁

業

行

政 

三、水產綜論 

四、漁業法規研究（包

括漁業法、漁港

法、漁會法及其施

行細則） 

五、國際公法與國際關

係研究 

六、英文 

農

業

行

政

漁

業

行

政

新增類科 1.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建議新增

類科，其理由為： 

（1）依據馬總統出席主持 97

年 8 月 12 日所舉辦 2008

年全國漁業會議總結論辦

理。 

（2）近年來我國在各區域性國

際漁業組織地位及形象逐

漸提昇，為維護我國在各

漁業組織之漁獲配額及保

障漁民作業權益，需積極

參與漁業管理組織會議與

活動，故應有相關國際漁

業事務職系涉外人員對外

交涉及談判，以加強我國

對外溝通、交流以及處理

相關國際事務。 

（3）現有「漁業技術」考試類

科下多著重漁業法規及相

關科目，本會漁業署現有

人力多係漁業技術類科進

用人員，其應考科目偏重

漁業資源及管理領域，所

需相關涉外國際事務能力

之人才較為不足，需增加

此方面專業人才以加強我

國涉外事務處理能力，故

建議增列漁業行政類科。

2.參酌職系說明書及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意見訂定。 

行

政 

衛

生

環

保

行

政 

衛

生

行

政 

衛

生

行

政 

三、醫務管理學與衛生

法規與倫理 

四、衛生行政學(包括食

品衛生) 

五、環境衛生學(包括職

業衛生) 

或大陸政策與兩岸

關係（包括兩岸關係

相關法律及其施行

衛

生

行

政

衛

生

行

政

三、環境衛生學(包括職

業衛生) 

四、醫務管理學 

五、流行病學與生物統

計學 

六、衛生行政學(包括食

品衛生) 

1. 行政院衛生署基於「衛生法

規與倫理」係衛生行政人員

應有之基本知能，現行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科目

已列有此科目，惟現行高等

考試二級考試衛生行政科卻

未列入。為提升高等考試二

級考試衛生人員之基本能

力，爰建議將原應試科目「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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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律及其施行

細則、中國大陸憲

法、兩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中國大陸對台

政策與兩岸協商） 

六、流行病學與生物統

計學 

或兩岸衛生政策研

究 

務管理學」修正為「醫務管

理學與衛生法規與倫理」。 

2. 應試科目五、六為選試科

目。其中第一套為：環境衛

生學(包括職業衛生)、流行

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第二套

為：大陸政策與兩岸關係（包

括兩岸關係相關法律及其施行

細則、中國大陸憲法、兩岸關

係的國際因素、中國大陸對台

政策與兩岸協商）、兩岸衛生

政策研究。 

行

政 

博

物

圖

書

管

理 

史

料

編

纂 

史

料

編

纂 

三、中華民國史與臺灣

史研究 

四、世界近代史研究 

五、史學方法研究 

六、圖書檔案管理研究 

史

料

編

纂

史

料

編

纂

三、本國近代史研究 

四、西洋近代史研究 

五、史學方法研究 

六、檔案文獻學 

國史館建議修正科目，其理由

為： 

1.「本國近代史研究」的範圍是

從中國清代甲午鴉片戰爭開

始，直到辛亥革命民國建立為

止。時間範圍與本館執掌國史

修纂的時間(西元 1912年中華

民國開國起算)範圍並不契

合。另民國 34 年臺灣光復，

38年中央政府播遷來臺，轉眼

已逾 50 年。半世紀以來，中

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經歷極其快速的變

動，由貧瘠落後，動盪不安蛻

變為富裕進步、安定民主的國

家。這一段歷史亟待史學研究

機構、學者與相關從業人員積

極蒐集史料文獻、整理研究、

修纂史籍。因而對臺灣歷史之

瞭解，將是本館職司修纂業務

人員須具備之基礎史學素

養，且本館執掌國史修纂，範

圍業已界定為「中華民國史與

臺灣史」之修纂，在人員進用

方面，需要對這方面史實有研

究之專才。茲因考試類科「史

料編纂」之考試科目無法增

加，建請將考試科目「本國近

代史研究」變更為「中華民國

史與臺灣史研究」。 

2.復查在以往世界歷史之重心

偏重在歐美，所以西洋史成為

學史者必修之課程之一，近年

來亞洲及其他開發稍晚之地

區，政經崛起逐漸發展為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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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大學學程之科目，亦改

為世界史。由於世界近代史的

範圍含括了西洋近代史，基於

史料編纂或研究人員，應具備

史學國際觀之考量，建議考試

科目「西洋近代史」變更為「世

界近代史」。 

4. 又查檔案文獻學係大陸時期

用語與史料編纂學同意；其

範疇屬圖書檔案管理之研究

部分。茲以實務上，從事史

料編纂之人員須具圖書檔案

管理之知能，是以建議「檔

案文獻學」變更為「圖書檔

案管理 

5. 綜上所述，為因應歷史時空

之轉變及業務發展之需要，

爰建請修改史料編纂類科考

試科目名稱。 

技

術 

農

林

保

育 

農

業

技

術 

農

村

規

劃 

三、農村發展與規劃研

究 

四、農村計劃法規研究

（包括農業發展條

例、非都市土地容

許使用管制規則、

農地利用管理相關

法規、農村再生條

例） 

五、環境規劃與資源管

理研究 

六、農村生態與社區永

續經營研究 

農

業

技

術

農

村

規

劃

新增類科 1.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建議新增

類科，其理由為： 

（1）查職務說明書內「農業技

術」職系職務內容有：農

業生產技術改進、農作物

之培育繁殖、試驗、改良、

收穫．鑑定與貯藏．．崩

坍裸露地植生復育及綠美

化、．．．推廣農村綜合

發展、農業社區與土地利

用綜合規劃、農業地理資

訊系統之建立應用．．．

等工作，內容繁雜，性質

互異，且各具專業性。 

（2）惟依現行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二級考試農業技術職系

農業技術類科考試第一試

筆試專業科目卻侷限於作

物生理學、試驗設計、高

等作物學、作物育種學等

四科，實難以滿足前項各

工作之專業需求。 

（3）本會水土保持局目前刻正

辦理之「農村再生」工作，

係政府當前重要政策，工

作內容涵蓋：農村規劃、

環境規劃、景觀規劃設

計、土地規劃管理、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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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及永續經營、農村人

力培育．．．等等，面向

廣泛，依職系說明書內

容，以歸為「農業技術」

職系為宜。惟查農業技術

類科考試及格人員，難以

符合上開業務推動之需

要，為符實際及網羅推動

「農村再生」所需之人

才，爰建請於「農業技術」

職系項下增設「農村規劃」

類科。 

2.參酌職系說明書及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意見訂定。 

技

術 

農

林

保

育 

農

業

技

術 

農

業

機

械 

三、農產品物理性質與

加工工程學 

四、農業機械學與農業

動力學 

五、高等農機設計學 

六、農業機電整合與控

制工程 

農

業

技

術

農

業

機

械

新增類科 1.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建議新增

類科，其理由為： 

（1）由於農村經營型態改變，

運用農業機械來協助栽

培、管理、收穫與加工等

作業，以節省人力與提高

效率，農業機械研發及應

用，對於改善農業經營條

件與提高生產效率，為不

可或缺之因子。 

（2）查 86年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二級曾辦理過農業技術

職系農業機械類科的國家

考試，考試專業科目有「農

產品物理性質、高等農產

加工工程學、農業機械學

與農業動力學、高等農機

設計學」，之後因故停辦本

類科之高考二級考試。 

（3）目前各單位因資深農機研

發人員陸續退休，卻苦無

農業機械類科國家考試之

晉用管道可供補足農機專

業研究人員，未來幾年將

面臨可投入的研發人力與

能量大幅衰減，甚至面臨

斷層的窘境。 

（4）目前國內大學相關農業機

械科系雖更名以生物機電

工程學系或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取代，但是仍保

有訓練農業機械人才之領

域課程與機制。且未來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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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與管理上，除傳

統農業機械技術之外，亦

需有進階的機電整合與控

制工程人才導入，才能提

升競爭力。 

（5）綜合上述理由，建議恢復

農業技術職系農業機械類

科高考二級國家考試，且

於考試專業科目上加列

「農業機電整合與控制工

程」一項，原農產品物理

性質分析與高等農產加工

工程學考科整併為「農產

品物理性質與加工工程

學」。 

2.參酌職系說明書及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意見訂定。 

農

業

化

學 

三、高等土壤學 

四、土壤肥力與植物營

養 

五、土壤資源調查與利

用規劃 

六、土壤微生物與土壤

生態 

農

業

化

學

 

農

業

化

學

三、土壤管理  
四、高等土壤物理與化
學  

五、高等植物營養學 

六、農業微生物學 

參酌職系說明書及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意見訂定。 

技

術 

 

農

林

保

育 

農

業

化

學 

 

農

產

加

工 

三、高等食品化學 

四、食品加工學 

五、食品衛生與安全 

六、高等食品分析 

農

業

化

學

 

農

產

加

工

新增類科 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基於農業

化學包含土壤肥料、以及農

產加工兩大方向，原有高考

二級之農業化學類科筆試科

目未包含農產加工專業人

員，應增設類科以符合考用

之需求。 

2. 參酌職系說明書及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意見訂定。 

技

術 

 

農

林

保

育 

植

物

病

蟲

害

防

治 

植

物

病

蟲

害

防

治 

三、植物病理與植物病

原微生物學 

四、農業昆蟲學  

五、植物病害防治與害

蟲防治學 

六、農業藥劑學 

植

物

病

蟲

害

防

治

植

物

病

蟲

害

防

治

三、植物病理學 

四、農業昆蟲學  

五、植物病原微生物學

六、植物病害防治與害

蟲防治學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建議修正應

試科目，其理由為： 

1.原專業科目之「植物病理學」

及「植物病原微生物學」似過

度重覆，可考慮合併為一科。

2.另目前植物病蟲害防治仍係

以農業藥劑為主，農業藥劑包

含生物農藥及化學農藥，植物

病蟲害防治除應具備植物病

理與植物病原微生物學、昆蟲

學、病害防治與害蟲防治學等

專業知識，亦應具備農業藥劑

知識，故建議增列「農業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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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利掄才。 

農

林

保

育 

自

然

保

育 

生

物

多

樣

性 

三、系統分類學 

四、生態學 

五、生物多樣性科學 

六、生物統計學 

自

然

保

育

生

物

多

樣

性

三、系統分類與生態學

四、生物多樣性科學 

五、環境變遷與永續發

展 

六、生物多樣性法規（包

括國際公約）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建議修正應

試科目，其理由為： 

1.「生物多樣性法規」可於任公

職後透過在職訓練達成，又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科目

與「生物多樣性科學」重疊，

爰建議刪除。 

2.茲因本類科人員須具資料分

析的能力，爰建議新增生物統

計學。又系統分類與生態學此

2 科目皆屬生物多樣性類科之

基本學養，爰建議該 2科目比

重宜增加。 

資

訊

處

理 

資

訊

處

理 

資

訊

處

理 

三、資訊管理與資通安

全 

四、高等資料庫設計 

五、軟體專案管理 

六、系統分析與設計研

究 

資

訊

處

理

資

訊

處

理

三、資訊管理 

四、資料庫設計 

五、計算機通信網路 

六、系統分析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暨普通考試資訊處理類科應

試科目命題大綱研究計畫報

告結論與建議 2：「資訊系統與

分析」科目，建議修正為「系

統分析與設計」 

2.行政院主計處建議修正應試

科目，其理由為：因高考二級

之職缺均應具備軟體專案管

理之能力，建議「計算機通信

網路」修正為「軟體專案管

理」。 

3.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建議加考「資通安全」，其理

由為：為強化資安網路防護、

管理及應變等基礎能力，提升

政府網路服務品質，爰與資訊

管理合併為一科。 

4.參酌各大學研究所課程，原應

試科目「資料庫設計」修正為

「高等資料庫設計」。 

技

術 

 

物

理 

原

子

能 

核

子

工

程 

三、反應器工程  

四、核能安全  

五、核工原理  

六、核能系統 

原

子

能

核

子

工

程

三、反應器工程  

四、核能安全  

五、核工原理  

六、核輻射度量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建議修正

應試科目，其理由為：為與學校

教育課程相符，專業科目「核輻

射度量」修改為「核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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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事 

藥

事 

藥

事 
三、藥物治療學 

四、臨床藥品動態學  

五、生物統計學 

六、臨床藥學研究法 

藥

事

藥

事
新增類科 1. 行政院衛生署建議新增類

科，其理由為：為增進以病

人為中心的醫療照護體系，

並提昇藥師臨床藥學專業能

力與國內藥事服務品質，增

列臨床藥學專業人力將有助

於各項管理政策推動，以提

升國內臨床藥事照護品質，

落實臨床藥事完善服務，並

達成馬總統施政重點「醫藥

界共同增進醫療品質，提升

用藥安全」之目標。 

2. 參酌職系說明書、行政院衛

生署意見、各大學研究所課

程訂定。 

養

殖

技

術 

三、水產養殖學特論 

四、養殖遺傳育種學 

五、養殖環境學 

六、飼料營養學 

水

產

技

術

養

殖

技

術

新增類科 

水

產

資

源 

三、水產資源學特論 

四、海洋生態學特論 

五、漁業技術 

六、生物統計學 

水

產

技

術

水

產

資

源

新增類科 

水

產

技

術 

水

產

技

術 

水

產

利

用 

三、水產化學 

四、高等食品微生物學 

五、水產加工學 

六、食品分析與檢驗 

水

產

技

術

水

產

利

用

新增類科 

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建議新增

類科，其理由為：為切合實

務需要，以利機關業務推

展，並避免考用不合一造成

人力資源浪費及機關人力配

置運用失衡等情事，建請將

「水產技術」職系由現行「水

產技術」類科修正為「養殖

技術」、「水產資源」、「水產

利用」等 3類科。 

2. 參酌職系說明書、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意見、各大學研究

所課程訂定。 

技

術 

生

物

技

術 

生

物

技

術 

生

物

技

術 

三、生物技術學 

四、生物化學 

五、分子生物學 

六、微生物學 

生

物

技

術

生

物

技

術

新增類科 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以所屬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生物藥劑

組助理研究員職務，業歸生

物技術職系並經銓敘部核備

在案，惟目前高考二級並無

該職系、類科之設置。 

2. 參酌職系說明書及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意見訂定。 

 


